附件

四川省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树木补种标准
（征求意见稿）

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以下简称《森林法》）针对违法改变林地用途、毁坏林地行为或经批准临时使用林地期满后需要恢复的法定要求。树木补种，是《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等针对因盗伐、滥伐、毁林、森林火灾等需要补种的法定要求。

一、适用范围

（一）行政相对人履行《森林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义务。

（二）行政相对人履行林业主管部门依据《森林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三款、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七十六条，《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第五十八条作出的行政命令规定的义务。

（三）林业主管部门依据《森林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实施的代履行。

二、恢复林业生产条件

恢复林业生产条件，以恢复适宜种植条件的林地土壤为主要目标，实行原地、原面积、原功能恢复。可参照《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TD/T 1036—2013）、《裸露坡面植被恢复技术规范》（GB/T38360—2019）等相关要求执行。可通过覆盖物清除、地面清理、表土覆盖等工序进行恢复，覆盖的表土应当优先采用原土，有效表土层厚度不低于原土层厚度或不低于30厘米，植穴处厚度不低于50厘米。

三、恢复植被和树木补种

恢复植被和树木补种原则上在原地或异地种植不少于被损毁的植被数量，以面积不减少、类别不改变、质量不下降为主要目标。可参照《造林技术规程》（GB/T 15776—2023）、《裸露坡面植被恢复技术规范》（GB/T 38360—2019）等相关要求执行。

（一）恢复地点。恢复植被和树木补种应优先在原地上进行，原地确实无法恢复的，经县（市、区）林业主管部门组织充分论证后可以异地实施。异地实施应当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及有关专项规划，权属清楚，相对集中，一般限定在同一县级行政区域内。

（二）植被种类。应当按照适地适树原则，科学选择植被种类。优先采用乔木树种，原则上应是原树种或当地乡土树种；无法栽植乔木树种的，可以栽植灌木。

（三）种苗要求。种苗质量应当达到国家标准；没有国家标准的，参照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执行。优先使用容器苗，鼓励使用林木良种。
（四）栽植密度。栽植密度不低于《造林技术规程》（GB/T 15776—2023）规定的最低初植密度，《森林法》第七十四条、第七十六条已对树木补种数量明确的除外。

（五）技术指标。栽植树木一个生长季后的株数成活率达85%以上，特殊区域70%以上；三年后株数保存率达80%以上，特殊区域65%以上。其中，特殊区域包括高寒区（阿坝县、若尔盖县、红原县、壤塘县、石渠县、甘孜县、色达县、理塘县）和半干旱区（乡城县、得荣县、巴塘县）。

（六）完成期限。经批准临时使用林地的，应当自使用期满之日起一年内完成恢复植被。其他情形的，应当在作出行政命令当年或次年内完成。恢复植被、树木补种的管护期一般为3—5年。

（七）质量验收。由所在县（市、区）林业主管部门负责。
    四、关于费用测算
（一）成本法
1.恢复林业生产条件费用测算，包括林地清理费用和边坡、坡面平整费用以及恢复林地土壤费用。

2.恢复植被、树木补种标准费用测算，包括种苗、整地、造林、管护等费用。

3.人工费用以本地当年行业平均用工价为标准计算，材料费用以本地当年市场平均价格或政府指导价为标准计算，设计费用和管护费用按相关规定标准计算。

市、县林业主管部门可根据本地实际，制定统一的费用测算标准。
（二）参考法
1.恢复林业生产条件的费用计算，可以参照《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征地工作的通知》（川办发〔2024〕18号）关于耕地开垦费的标准执行，具体标准为每平方米45元（每亩3万元）。

2.恢复植被、树木补种标准的费用计算，可以参照四川省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标准执行。具体标准为：郁闭度0.2以上的乔木林地（含采伐迹地、火烧迹地）、竹林地、苗圃地，每平方米10元；灌木林地、疏林地、未成林造林地，每平方米6元。
    3.按照参考法计算的费用明显偏离实际成本的，应当按成本法测算。
（三）代履行费用
林业主管部门代履行费用，除包括成本法或参考法测算的费用外，还可以包括相关调查、鉴定、评估等费用，以及防止损害发生和扩大所支出的合理费用等。

五、其他

（一）本标准所列标准、规范性文件，如有新的修订或规定，按最新规定执行。 

（二）各地制定的地方标准与本标准不一致的，就高标准执行。 

（三）本标准由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负责解释。


